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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安委办发〔2017〕29号

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云南省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场）,市安委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德安办〔2017〕23号）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 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德安办〔2017〕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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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7月21日          
	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7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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